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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双喜的垄断行为给很多剧组
都带来了诸多麻烦。

《三进山城》剧组的制片人林某
说，2011年 10月在八一影视基地拍
戏时，孙双喜垄断群众演员市场，要
求剧组用她的群众演员，如果从外
边自带跟组群众演员要按每人每天
50 元交管理费，不执行就不让拍
戏。还让他们到指定的地方订餐。

林某说，只有八一影视基地使
用枪炮不用审批，其他地方审批很
麻烦，且前期置景已经完成，所以他
们只能在那里拍戏，并被迫接受孙
双喜的霸王条款。

在与孙双喜结算费用时，林某

发现孙双喜还篡改群众演员人数，
他提出质疑，孙双喜就说不结账就
不让正常拍戏。“因为她以前拍过
戏，明白我们剧组在拍摄现场不能
耗时间，我们一天不拍戏就得耗费
20多万元。”林某说，他们因与孙双
喜有纠纷被停拍过五六次，“我们拍
的是抗日战争的戏，他们的人穿现
代的衣服，只要在我们拍摄现场一
站，我们的戏就穿帮了，就必须停
拍。”为了节约成本，他们被迫花钱
消灾。

《乱世留生》剧组的负责人曹
某说，在进驻八一影视基地之前，
他听圈内的人说过孙双喜是黑社会

老大，打架、威胁剧组很厉害，到
了后领会到孙双喜确实太霸道了。
孙双喜除了要求他们付给群众演员
每人每天60元工资，30元餐费，还
要求给40元交通费，实际上群众演
员多数是步行从附近村庄到达拍摄
现场。“如果我们不接受她的条
件，她就让她的群众演员罢工，一
罢工我们每天的损失就是 30 万
元”，为了息事宁人，他们也接受
了孙双喜的条件。

《出关》剧组的制片主任说，他
们不满孙双喜的做法报过警，但警
察说是经济纠纷，没法解决，所以他
们不敢不听孙双喜的。

八一影视基地垄断群演案
一小头目上诉求轻判
记者探访八一影视基地剧组带群众演员进场只需交5元卫生费

当过副导演的女子孙双喜垄断八一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市场，强迫剧组使用她提供的群众演员和工作餐。记

者12日获悉，孙双喜已被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她的一名手下张小喜获刑两年后上诉，于12

日在北京市二中院二审开庭，希望获得更轻判决。

12日在二中院上诉的，是负责给孙双喜管理和平大
院的河南人张小喜，他同时也管理其他院主和群众演员。

一审法院查明，张小喜除了伙同孙双喜等人构成强
迫交易，还与24岁的男子田某共同构成寻衅滋事罪。2012
年 8月 26日，因一名同伙无故拿取《乱世留生》剧组的道
具枪玩耍，与剧组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后张小喜、田某等
人持砖头、木棍等对剧组人员进行殴打，致一人轻微伤。
剧组因停止拍摄、重新聘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张小喜的行为构成强迫交易罪和寻
衅滋事罪；田某构成寻衅滋事罪。鉴于他们当庭能够自愿
认罪，故从轻处罚，判处张小喜有期徒刑两年，罚金 2000
元；判处田某有期徒刑一年。

宣判后，张小喜上诉。他说自己做过很多年群众演
员，不知道孙双喜的行为违法。他认为自己是从犯，一审
量刑过重，希望二审获得轻判。

法官介绍，二审期间，张小喜的家人退赔给两个剧组
共计10万元，并获得剧组谅解。检方认为，张小喜管理群
众演员是孙双喜能够强迫交易的保障，他不是从犯。鉴于
家属二审期间帮退赔，可在原判基础上酌情从轻处罚。

案件没有当庭宣判。

12 日，八一影视基地的工作人
员刘先生告诉记者，孙双喜团伙被
抓后，八一影视基地的群众演员市
场再无垄断现象发生。剧组均可以
自带群众演员，进影视基地要在门

口登记，只需要交每人5元钱的卫生
费。吃饭问题也是剧组自己决定。

孙双喜垄断八一影视基地群众
演员期间，因群众演员被欠薪、剧组
被停戏等问题产生纠纷，经常有人

报警。刘先生 12日介绍，自孙双喜
团伙被抓后，2013年，警方只“光顾”
了八一影视基地一次，原因是群众
演员称剧组提供的水喝完肚子疼，
求助警方解决。

现年48岁的孙双喜曾是丰台区八一影视基地的“知
名人物”。她是天津人，高中文化。她自称原来是个颇有
姿色的女演员，参演过一些影视作品，后因出过车祸服用
大量激素类药物治疗，导致身材走样无法恢复。从此她
就在剧组当一名副导演，专门负责招聘演员，也做演员经
纪人，随后又进入八一影视基地的群众演员市场。

据影视基地前任副主任介绍，基地刚建成时，剧组可
以随便带群众演员。大约在2008年，孙双喜找到他，说想
管理群众演员，他让孙双喜去找庄户大队的书记协商。
孙双喜随后成为庄户群众演员协会负责人。“她开始管理
群众演员后，就垄断了群众演员的市场。”

丰台法院一审查明，2011年 8月至 2012年 10月间，
孙双喜雇人在八一影视基地内，以丰台区王佐基地庄户
演员协会（未注册）的名义要求剧组不得自带群众演员进
入八一影视基地拍戏，并纠集张小喜等人采取阻挡镜头、
制造声响、持械恐吓剧组工作人员等方式，阻碍自带群众
演员剧组的现场拍摄，强迫剧组与她签订协议，使用她提
供的群众演员、工作餐，并向其支付群众演员工资、交通
费、工作餐等相关费用。其间，《三进山城》等剧组支付上
述费用以及因停戏造成的直接损失共计50余万元。

开庭时，孙双喜否认指控，辩称是庄户村的领导书面
授权她管理八一影视基地的群众演员，她每年要向大队
交纳5万元管理费，“我没有强迫过剧组跟我们签合同，都
是他们主动找的我”。

但与孙双喜一同受审的“演员协会带队”李秋供述
称，孙双喜把八一影视基地的群众演员业务都垄断了，她
在影视基地附近租了农家院，取名“和平大院”，为她招募
的群众演员提供住处，后又租用五六个分院，聘任“院主”
专门管理群众演员。

李秋说，孙双喜不让剧组带自己的群众演员拍戏，要
是有人自带，孙双喜就让人去拍片现场捣乱，“他们到现
场拿着木棍和刀往那一站恐吓剧组，还堵镜头，让剧组停
机”。李秋称，剧组的人就怕停现场，又都是文化人，不会
打架，就和孙双喜去协商交管理费，“很多人都怕她”。

李秋称，孙双喜还把卖盒饭的生意垄断了，群众演员
的盒饭钱由剧组给孙双喜，孙双喜再给送盒饭的结钱，从
中赚差价。

丰台法院审理后认为，孙双喜和李秋的行为都已构
成强迫交易罪。关于孙双喜辩解时提到的庄户村的授权
及八一影视基地的默许，法院认为，孙双喜所成立的庄户
群众演员协会不具有合法性质，且庄户村及八一影视基
地均无行政许可资格，也无权授权孙双喜独家经营，故以
上授权为无效授权。

法院一审判处孙双喜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5000元；判处李秋有期徒刑两年，罚金2000元。他们都
没有上诉。

除了剧组要忍受孙双喜的霸
道，群众演员也被孙双喜控制和盘
剥。

群众演员张某证言称，他通过
孙双喜手下在网上发布的虚假招聘
信息到八一影视基地应聘跟组演
员，先交了拍照钱 600元，后被带到
附近一个“和平大院”。接待的人说
每月能拿两三千元，管吃管住，每月
结钱，并让他交300元服装费。但是
工作四五天，他发现每天从早到晚

在拍戏，条件挺艰苦，且和平大院的
管理人员很多人有纹身，“感觉跟黑
社会似的”。

张某说，其他群众演员告诉他，
他们来了很长时间，一分钱也没拿
到，生病了没钱看病，大院的人也不
管。因为随身带的钱都被扣了，也
没路费离开和平大院。张某后来提
前离开，因怕被报复没敢报警，交的
钱也没敢要。

另一群众演员王某和张某的经

历类似，他觉得被骗了想离开，找管
理人员要培训费，但对方不退，他怕
被打就没敢再要。离开后，他到派
出所报了案。

因陆续有多名群众演员报警称
到八一影视基地应聘被欺骗，且群
众演员管理者多次与剧组发生冲
突，导致人员受伤，危害当地治安，
公安机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侦
破。2012年 10月，孙双喜及手下陆
续被抓。 （据京华时报）

□案情

副导演垄断群演市场

手下证实其犯罪事实

小头目获刑两年上诉

□回访

八一影视基地 剧组自带群演只需交卫生费

□受害者

剧组 为正常拍戏花钱消灾

群众演员 领不到工资还倒贴钱

张小喜（左）当庭受审。


